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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联盟名称 

1.1中文名称 

全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简称：海丝大学联盟 

1.2英文名称： 

全称：University Consortium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简称：UCMSR 

第二条：发起单位 

谢菲尔德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卡迪夫大学、

朱拉隆功大学、皇太后大学、早稻田大学、北海道大学、万

隆理工学院、索邦大学、图卢兹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马来

亚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

学、昆士兰大学、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南大学、武汉大学、

天津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福州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第三条：成立时间和地点 

于 2018年 10月 20日在中国福建厦门成立。 



第四条：联盟性质 

联盟是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背景下，为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促进、整体提升目的，而由世界

范围内的高水平大学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结成的非政府、非营

利、非法人、开放性、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联合体。 

第五条：联盟宗旨 

联盟弘扬“和平友好、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

绸之路精神，本着自愿、平等、合作、发展的原则，搭建教

育合作平台，推动盟校间在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

文化沟通、政策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 服务高素质、

复合型及国际视野人才的培养；增进相互间的理解与友谊，

促进不同国家间的共荣发展。 

第二章 联盟成员 

第六条：成员资格 

6.1联盟成员为本科及以上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 

第七条：成员权利 

联盟成员享有下列基本权利： 

7.1利用联盟的共享信息及资源。 

7.2 参与联盟的各项重大事务和日常活动，包括联盟合作框

架下的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文化沟通、政策研

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合作。 

7.3监督和质询联盟的工作，对联盟的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 



7.4自愿加入、自由退出本联盟。 

7.5其他符合联盟章程规定的权利。 

第八条：成员义务 

联盟成员应履行下列基本义务： 

8.1遵守联盟章程，维护联盟的名誉。 

8.2执行常务理事会的决议、决定，积极主动配合联盟工作，

保证工作正常开展。 

8.3积极落实相关合作内容。 

8.4精诚合作，不损害其它盟校声誉或利益。 

第九条：加入与退出机制 

9.1联盟发起高校为联盟的创始成员。 

9.2 有意加入联盟的其他高校可向秘书处提出申请，由秘书

处征求理事单位意见，超过 2/3的理事单位通过后生效。 

9.3 联盟成员可自愿申请退出联盟，但需书面通知秘书处。

9.4 联盟成员有违反本章程的行为或不履行成员义务的，经

理事会表决通过，可以吊销其联盟成员资格。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条：理事会 

10.1联盟设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联盟学校校长组成。理事

会成员会不定期会面，会面时间由秘书处协调决定。 

10.2理事会负责审批新成员的加入。 

10.3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成员。 



第十一条：常务理事会 

11.1联盟设常务理事会，作为联盟的决策机构，常务理事会

成员高校每届任期两年。任期期满，经理事会同意可以连任。 

11.2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11.3常务理事会负责审定联盟工作计划。 

11.4常务理事会可对秘书处工作予以建议和协调。 

11.5 首届常务理事会由为联盟创建发挥重要作用的成员机

构组成。 

第十二条：理事长单位 

12.1理事长由常务理事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两年。 

12.2理事长负责主持常务理事会工作。 

第十三条：秘书处 

13.1联盟下设秘书处，作为联盟服务常设机构，负责联盟日

常运作及联络。 

13.2联盟秘书处设在厦门大学。 

13.3秘书处具体负责联盟的日常运行和管理工作，包括草拟

各类文件、拟定联盟计划、财务管理、后勤服务、公关宣传

等。 

13.4 秘书处对常务理事会负责，向其汇报相关工作。 

第四章 合作内容 

第十四条：制度建设 



14.1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现代大学办学理念，以先进的

理念指导成员学校和联盟的发展。 

14.2 促进联盟成员学校之间管理制度创新和管理经验的交

流、借鉴。 

第十五条：人才培养 

15.1推动盟校间扩大国际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职员交

换与其他联合项目。 

15.2 促进盟校间人才培养的优秀经验分享。  

第十六条：学科建设 

16.1加强联盟成员学科之间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或优势相

长，促进各优势学科更好发展。 

16.2依托联盟各成员学校优势，通过共同建设跨学科研究中

心、学院等，促进交叉和新兴学科建设。 

第十七条：科研合作 

17.1促进盟校间科技人员交流与合作，通过共同申报科研合

作项目，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等

合作，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17.2联盟框架下的科研合作，以及科研成果、专利等引起的

产权等问题，应由合作方自行友好协商确定。 

第十八条：校际交流 

18.1倡导盟校间开展形式多样的校际交流活动。 

18.2建设联盟间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的平台。  



第十九条：文化沟通 

19.1盟校可合作举办科技创新竞赛、文化交流营、暑期项目、

体育竞赛、艺术节等各类活动，增进盟校师生间的交流与友

谊。 

19.2 联盟框架下的各类文化沟通活动应本着平等互信的原

则，遵循各自国家与地区的民族与宗教习惯。 

第二十条：社会服务 

20.1 鼓励有条件、有特色的联盟高校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开展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合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20.2 盟校可联合建立多学科组成的高端智库和开放式研究

机构，积极参与区域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建设，聚焦国家及

地方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战略主题，围绕急需解决的重大理

论与实践问题，坚持产学研合作，联合开展核心理论研究和

关键技术开发。 

20.3促进盟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增强盟校融入和服务地方经

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第二十一条：区域及专业子联盟 

21.1 盟校可根据各自合作意向，在联盟框架下构建多样化、

有特色的区域或专业合作子联盟。 

21.2各子联盟可拥有独立章程，但应遵循本章程的基本原则

与精神。 

第二十二条： 



22.1联盟的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上领域。 

22.2 盟校间的各类交流活动,应在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

在合作方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并由合作方自行友好协商确定。 

第五章 合作方式 

第二十三条：联盟鼓励成员学校之间开展多种方式的合作，

联盟部分成员学校之间可以签订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联盟

成员之间协议不得出现针对任何成员学校的歧视条款。 

第二十四条：在遵从联盟宗旨的情况下，联盟成员学校有权

利与联盟外其他学校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在不损害该成员

学校自身核心利益的情况下，相关协议产生的利益可在本联

盟学校间分享。 

第二十五条：联盟成员学校在获得常务理事会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以本联盟成员高校的名义对外签署合作协议或申请政

府和社会支持。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本章程须经联盟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并需向

全体联盟成员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七条：常务理事会负责联盟章程的修订，任何修订均

须会议在座 2/3成员高校同意后进行。 

第二十八条：本章程由联盟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